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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香港特殊教育學會 
就育局對智障學生就讀高中年齡的政策回應 

（2009 年 6 月 27 日） 

有關教育局對智障學生就讀高中年齡的政策，香港特殊教育學會有以下意見，懇請

教育局各官員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各位議員細讀，藉以加深各位了解智障學生在新

高中學制所面對的困難及現今政策的謬誤。本會認為教育局有關政策違背了資助學校資

助則例、平等機會原則及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等文件的論據及精神；由於已有其他關

注團體作出表述，本會在此不複述。 

 
1.  智障學生十八歲離校是教育的大倒退  

 
在九年免費教育的年代，教育當局已有容許就讀小學的特殊學校學生(下稱特校生)
留校至 16 歲的則例，中學則留至 20 歲 (智障學校至 2009 年 8 月仍只有初中學制)。
我們不一定同意對這些學生有年限的安排，但卻欣賞這則例背後的教育理念 (姑且

稱為「合理的寬容」)。現在是十二年免費教育的年代，特校生離校年齡竟不會因整

體教育體系升格至高中而延長，顯然是大倒退。 
 
新高中學制推出時，教育局承諾智障學生與其他學生一樣享有三年高中教育的機

會，在基礎教育上，「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也為學生提供有利環境，達
致全人發展、終身學習的目標」 (錄自《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 —投資香港未

來的行動方案》（教育統籌局， 2005)）。「 18 歲年齡限制」令部分剛完成基

礎教育的學生無機會就讀高中。教育局的「政策」是自相矛盾，亦缺乏教育專

業理據。  
 
吊詭的是，部分 09 年 9 月獲准升讀高中的特校生只是剛完成初中低班（而

非初中高班）的學生；可見，在教育局的立場，特校生是不需要整體完

成初中課程亦可升讀高中。這反映教育當局對特殊教育的一貫「輕視學

生學習歷程」的心態，及對這些同學沒有一定學業成就期望的過時政

策；「只著重學業年期 (schooling)而非教育過程 (education process);只重

照顧 (caring)而非教育 (education)」；我們認為，以沒有完成學業準則而

以就學年限來扼殺智障學生接受應得的教育機會，是嚴重違背教育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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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令人搖頭嘆息的，是當局對教育基本任務的無知！更推翻了局方近日致

力改善照顧智障學生新高中學制獨特需要所建立的良好形像！  
 
教育局在提交立法會事務委員文件中多次提及，18 歲離校年齡的「規定」是在 2002/03
年引入「延伸教育計劃」時設立的。故學生完成「延伸課程」便需離校。事實上，

在業界爭取了智障學生就讀三年新高中的權利後，「延伸課程」已應是「歷史陳跡」，

過時的產品，可是教育局仍奉之為「優質產品」，更試圖以此代替智障學生應該有

權利經歷的「新高中課程」。我們強調，智障學生基礎教育的「延伸」是「新高中」，

並不是己過時的「延伸課程」。 
 
今年是新高中學制實施的第一年，順理成章，完成初中學制的特殊學校學生應獲機

會升讀新高中。以舊有的年齡限制來剝奪智障學生升讀高中是「教育政策」的「大

倒退」。 
  

2.  「6＋0」 而非「3＋3」的中學學制牽涉歧視成分 
 
平等機會委員會於 2005 年所發表的意見書認為，為特校生提供「六年中學」而非

「3+3」不一定構成歧視。這是平等機會委員會誤導市民。從教育目標及學習階段功

能角度來看，「新高中」有其獨特的教育目標，是建基於初中教育的基礎上；初中

教育與新高中教育各有功能，如果新高中是每一個學生應有的教育權益，則他們都

應該有機會經歷初中及高中的教育過程，以達致配合他們學習能力水平的期望；至

於過程所需的年期，則可按學生進程而定，正如主流學生一樣，3＋3 只是規劃的年

期，實踐下來，可以是 4＋3， 也可以是 3＋4，但不可以是 6＋0 或 4＋2。任何一

種安排不包括初中（最少 3 年）＋高中（最少三年）的學制都存在直接或間接的歧

視成分。。 
 

3．「個別化教育計劃」（IEP）作為學生可以隨時離校根據的謬論 
 

教育局以「個別化教育計劃」(IEP)作為執行今年「年齡限制政策」的主因，

這基本上是理念上的謬誤。 IEP 的發展已有長遠的歷史；美國、加拿大、台灣

甚或澳門都已立法，不同國家或省份有不同的理念基礎，但基本目的都是保障所有

有特殊需要學生的個人學習需要，學校應有適當的安排。事實上，香港雖然沒有立

法，但自 2002 年課程發展處提出所有學生(包括智障學生)都應在「同一課程框架」

內學習的政策後，部份特殊學校已默默地朝著「融合課程」的方向發展，為不同學

習能力學生在每一個學習階段訂立完整的課程目標及相關的學習內容，使學生在不

同的學習階段有所遞進。學生離校的關鍵是學生是否達到每個學段的基本要求以及

是否有機會經歷每個學段（例如高中）的學習過程。以「個別化教育計劃」（IEP）
作為智障學生「可以隨時離校」的理據，是非專業的考慮，更不應是文明教育的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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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議題，香港特殊教育學會有以下建議：  
 

 當務之急，立即取消今年 9 月 18 歲智障學生需離校的措施，並確保

所有今年就讀特殊學校的智障學生都有入讀高中的選擇權利和機

會。  
 

 教育局應重新檢視對智障學生學習進程的期望並修訂已過時的觀念

及有關離校年齡的政策。  
 

 本文件應與所有遞交立法局有關今年智障學生需要18歲離校的文件一併閱

讀及考慮。 
 
 教育局日後制定有關特殊需要學生的教育權益問題，諮詢對象必須

包括有認受性的專業團體及家長代表。  
  

香港特殊教育學會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